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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問題意識 

本論的核心問題有以下四點： 

1. 副總統是不是國家副元首？如果是，憲法是否應該賦予更明確的職責？

如果不是，副總統憲法中的定位又應該是什麼？ 

2. 副總統是不是國家第二順位領導人？是不是總統日常職務之副手?應否

依法賦予副手之代表、代理、代決、代行的職責? 

3. 副總統如果平時僅是備位為主要目的，那副總統只有在總統缺位或不能

視事時，才能發生代位或繼位的憲政功能？備位以外，平時應否賦予職

務?要不要設「副總統辦公室」?要辦什麼公務? 

4. 副總統的權責如果是端看總統託付或來自於憲法的規制?有「人治」或「法

治」之疑惑?角色功能混淆不清，人民又如何進行監督與究責?      

自 1996 年民直接選總統以來，有關於副總統一職在憲政運作的角色及其功

能，每每引發外界及輿論的關注，不時造成爭議。包括 1996 年時的副總統連戰

就任時同時兼任行政院長的憲政爭議，最後結果是以第 419 號釋憲模糊的否定收

場，連戰副總統亦辭卸行政院長。2000 年政黨輪替，陳水扁、呂秀蓮分別就任

總統、副總統，8年期間兩者關係時近時遠，呂副總統甚曾向媒體表示其地位如

同「深宮怨婦」一樣，引起各界討論。我們更無法理解現任副總統蕭萬長在總統

馬英九與行政院長之間，到底扮演什麼角色?蕭萬長好像是個無權無責「無聲的

副總統」。 

副總統的職責與憲政體制最為相關的即為其代理總統之角色。如波蘭總統卡

欽斯基等的 80 多位政府要員同機，於 2010 年 4 月發生空難喪生，一時之間打亂

整個波蘭政局，雖由眾院議長柯莫洛夫斯基代理總統職務，但承認總統府是在群

龍無首的狀態，除此之外，總統大選被迫要提前 4個月改選，也讓波蘭的內政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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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關係出現許多變數。1又如 2010 年冰島火山爆發，癱瘓歐洲地區空運，包括

挪威總理、德國總理、葡萄牙總統都因領空關閉而被迫滯留或停留他地無法返

國，雖有現代資訊與網路系統可供利用，可以遙控國家政務，但畢竟與實際治國

不相同，何況若發生更嚴重的事故，國家領導體系陷入危機，如何進行政權接續

與交替實在非常關鍵之大事。
2 

身為總統的備位者的副總統，經常被認為是「可有可無」的備胎。徐元龍於

2004 年的研究中指出，主要因為憲法規範上多僅規定副總統為國家元首的備位

繼任者，但並未進一步賦予其他重要的職責，使得政治人物在此職位大都用各種

手段以展現其影響力，於是紛爭迭起。另一方面，若此職位之政治人物較為弱勢，

選擇謹守本份，那又成為一個「沒有聲音的副總統」，似乎毫無作用。強勢則平

時容易造成政局動盪，弱勢則於緊急危難時又形同虛設，於是關於副總統存廢之

議從未停歇。 

惟憲法上設置副總統的主要目的，就是為了在總統缺位的非常時期，保持國

家安定與政策持續的重要功能，在本國實際憲政運作過程中，也已發生代行及繼

位之情形。另以首創副總統制度的美國來看，在 1836 年後也屢屢發生總統亡故

而由副總統繼任維持國家政體穩定運作的情況，可見此重要功能仍有其必要性。

在此必要性下，副總統平時職務的內容就可能對危急時期的應對發生影響，試想

若副總統在平時皆不過問政務，又不能出、列席國家重要例行會議，也看不到總

統府的公文，那在國家面對緊急時刻下，在訊息不充分及缺乏實際參與國政經驗

下，要如何承接處置關於緊急命令權及三軍統帥權等重要職務？ 

此為本論文意欲由實證角度出發所以探究的政治問題。副總統做為一個憲政

機關，其角色定位應該為何？其存廢之必要性為何？若副總統依然要維持設置，

那應如何「儲備」其繼任元首或行政首長的功能？更重要的，如何看待此一敏感

職位與現任元首的關係？ 

                                                 
1 Yahoo!奇摩新聞。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418/51/2443v.html 
2 新浪新聞網。http://news.sina.com   2010 年 04 月 17 日 15:22   澳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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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過去對於副總統的研究，首先在數量就非常的稀少，或許是因為其憲法

賦予任務之單一性與法制規定的貧乏性。本國副總統制度的早期研究者彭慧鸞

(1989)即指出，副總統在本國實際政治運作中受注視的情況，與此一職位在憲政

制度研究中受忽視的狀況，形成非常鮮明的對比。在其他的憲政研究也同樣如

此，蘇子喬與黃德福(2007)考察此領域的研究後指出，在憲政制度的研究中，總

統、內閣與國會的權力的互動關係是學界最關切的議題，副總統的相關問題往往

被忽略。少數關於副總統的研究則是將焦點放在美國副總統上，在研究方式上也

停留在傳統政治學時期，偏重法制與規範的制度研究。 

檢閱對於副總統研究的相關文獻後可以發現，呈現出許多的弱點，包括內容

多屬於法制與規範的研究、研究者非常稀少、對各種案例的了解不足、缺乏實證

經驗等等。而且究其研究方法，都是止於文獻之研讀、比較、分析等，事實的面

訪，完全付之闕如，在此情形下，緣於先前所述的研究動機，本文研究者希望可

以在過去的研究基礎上補充此領域研究的不足。可以努力的方向則把研究焦點由

法制及規範分析轉移到政治過程分析，尤其強調權力運作的邏輯方面；研究方法

由傳統的制度研究(法規、憲政)改變為實證的與新制度論的研究，重視非正式規

則與實際運作的內容；資料蒐集策略則由單純的文獻分析，擴展到使用實際的深

度訪談，設計明確的題綱就當事人進行實證資料的了解。 

副總統的角色到底是備位代行還是備位繼任？若是備位代行，其功能特色在

於總統缺位或不能視事時代行總統職權，只是暫時為之的政治措施，如同監國或

是看守之功能，應於短時間內即刻進行補選新總統；其次，若為備位繼任，其存

在與產生過程必然具備民意基礎，繼之其任期也應為短期也非重新起算。 

副總統在日常行政事務中是否應為總統之法定副手？反過來問，若副總統不

是法定副手，那麼政務運作上的法定副手為何人，其職權為何？現實日常運作又

是以何人為總統副手。 

如副總統的位階是副元首或是職務副手，但其平時的法定權責目前各國皆未

明定，端看總統是否信任與交辦，但如此一來，就會產生人治還是法治的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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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備位，而日常不能涉問國政，其代位或初繼任時，其國政熟悉程度就一定不

如行政院長，權力來源的民意基礎又不如國會議長，其位置十分尷尬。如不是職

務的副手，副總統的設置似乎又多此一舉。 

審酌本土與美國的憲政體制，副總統的選舉是與總統「聯名競選」，不論其

目的是因地域、族群、性別、或募款能力諸多考量的互補關係，既是聯名得到選

票而當選正、副總統，副總統應具有總統一般足夠的民意基礎，自然可備位、繼

任，更應明訂為「職務副手」、或「政策夥伴」，以共享、分擔權責。否則就可能

陷入「人治」之虞、徒生糾紛。若無法進行如此之憲政架構之修正，或許副總統

一職的存在就顯得多此一舉，可考慮廢除。 

 

貳 副總統角色定位的理論與實際 

 

檢閱目前學界為數不多的副總統職位的研究文獻可以發現，對於副總統職位

的探討，不論是中文的還是英文的文獻，多數的研究都會從美國副總統的研究開

始，再擴及對其他國家的類型分析。另外，在研究方法上，似乎仍停留在行為主

義盛行之前的傳統政治學時期，多是描述性、紀實性、法制面的研究，較少涉及

與政治理論相關的因果關係議題。在當今政治科學研究強調理論、研究方法多元

化、重視經驗證據的傾向相差很大。 

本章將在文獻分析的基礎上，首先也是對副總統研究的成果進行文獻檢閱，

其次就其所涉及的議題擇要說明，再次則是對我國副總統的沿革與相關問題加以

整理釐清。 

一、副總統研究文獻檢閱 

1. 憲政運作的規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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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數目前對副總統的研究，皆會進行規範層面的討論。早期彭慧鸞與吳祖

田的研究，前者針對本國副總統，後者針對美國副總統，皆優先處理了歷史的與

法律沿革。彭慧鸞(1989)檢視了本國憲法設計的過程與憲法內容討論了副總統的

角色與功能，也檢視了動員戡亂時期中的副總統法制規範；吳祖田(1989)則檢視

是美國副總統在憲法中的相關規定，認為副總統在美國聯邦憲法猶如一個身分模

糊的人物，他同時為行政和立法兩個部門的一部分，但在兩個部門中卻又都不具

有真正實質的權責。 

在副總統兼任行政院長爭議發生的時期，則有許多政治學者與法律學者投入

了此議題的論辯，其研究傾向也是十分法制與規範的。(陳新民，1996；曾建元；

1996)晚近的研究進一步嚐試從比較的觀點出發，做了比較政治上類型學的研

究，徐元龍(2004)首先檢討了副總統設置的緣由，並收集各國關於副總統設置的

情形，認為副總統的設置就像「盲腸」一樣，並無必要。且憲政運作會因設置副

總統而引發問題，進而討論副總統兼任行政院院長的問題。呂炳寬、黃豪聖(2005)

整理了民主與半民主國家中關於副總統的產生方式、權限與憲政體制的內容，歸

結出副總統的設置與憲政體制及地域性影響具有特別關係；蘇子喬與黃德福

(2007)也整理了民主國家中各種憲政體制的產生方式及權限與功能，得出與呂炳

寬與黃豪聖類似的看法。 

惟近來的此類研究仍在法律規定上著墨較多，蘇子喬、黃德福(2007)就在其

研究中說明，這類副總統職位設計的探討仍屬初探研究，仍會偏向傳統政治學「法

制形式主義」 (formal legalism)色彩的探討方式，從憲法規定、相關法律，以

及相關的大法官解釋，確認本國副總統在法理上的憲政角色。 

2. 憲政運作的實際面 

早期的規範性研究仍有對實際運作加以檢視的特色，其使用的內容則是結構

性因素影響。如前述彭慧鸞(1989)的研究在法規分析之外，尚加入了動員戡亂時

期，也就是戒嚴令下，國民黨之黨政運作的因素來看副總統的角色，惟其研究結

論也指出，對中華民國憲政問題之研究往往是應然面多於實然面，實際運作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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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料不易取得，副總統的研究本身，則是相關規定太少，連規範研究都不容易

進行，後續的實然面自然更為缺乏。 

徐元龍與呂炳寬、黃豪聖都強調了在實務上，副總統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端視總統的信任授權與副總統個人的企圖心而定，包括各種不特定的任務指派，

例如代表總統出席國內外大小典禮或訪問友邦、處理公共關係、擔任政策顧問、

主持憲法賦予總統提名任命權之人選審核會議等等。由此方針出發，呂炳寬、黃

豪聖(2005)以憲法賦予副總統多少權限(包括是否兼任其他正式職位、產生方式

等因素)以及副總統是否獲得總統之信任的兩個變數，發展了一個關於副總統在

實際運作上的分類模型。區分副總統的型態為輔佐型、抗衡型、備位型、平衡型

四類。 

3. 相關文獻缺乏的部分 

雖然晚近的學者已有針對副總統實際運作進行分析的努力，但總體觀之，對

於副總統實際運作的政治分析仍然非常缺乏，最主要的關鍵就是缺乏實際的實證

資料，自然只能集中在法理探討與學術詮釋。透過詮釋憲法、解釋法律、理論上

的類型分析，是可以推導出副總統憲法上應然的地位，以及釐清副總統的角色。

不過，呂炳寬、黃豪聖(2005)指出，除了歷史與文獻分析研究外,若能對現任與

卸任副總統進行訪問調查，更能有助於我們比較不同時期、不同的人物所呈現出

之不同行為態樣。 

二、副總統角色定位的爭議 

1. 副總統制度的設立 

副總統是否設置與其憲政體制具有很大的關聯性。首先，內閣制國家幾乎不

設副總統，因為趨向內閣制的國家，實權在內閣總理，總統為虛位，其不必要設

副總統固不待論；其次, 半總統制國家通常也不設副總統，因為半總統制國家通

常已具有行政雙元性，太多不再加設一職位增加政局混亂的可能，不過實務上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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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於半總統制的國家，於歐洲及後共產國家，雖然幾乎都不設副總統，但為顧及

政局安定及貫徹民主憲政，還是會在憲法上詳列代理順位，同時也在憲法上規定

一定的時間內必需補選總統；最後，副總統幾乎是實施總統制的國家才會設置的

職位，為了在總統缺位時進行繼任。上述民選基礎與代理順位的理論設計，後文

將另行討論。 

另外，副總統的設置與區域特色及歷史經驗關係很大。如設置副總統的國家

多位在非洲與美洲地區；又如美洲國家副總統的產生方式皆為正副總統聯名競

選；在非洲國家副總統的產生方式則多半是由總統任命；再者像憲政體制為半總

統制的我國之所以設置副總統，完全是歷史妥協的遺緒。 

2. 副總統的產生方式 

就副總統的產生方式大致有三種制度設計，多數國家的副總統是與總統聯名

競選，由人民選舉產生；另外有一些國家的副總統是由總統任命；此外亦有少數

國家的副總統並不是與總統聯名搭檔競選，而是由人民分開選舉產生。(蘇子喬、

黃德福，2007) 

副總統產生的不同方式會造成其憲政地位權力來源的不同。就法理與政治原

理觀之，若參與競選，則具有民意基礎，其權力的來源就可以獲得確認，必然關

係到其實力的內涵。而是否聯名搭檔競選，或是分別選出，甚或是選舉結果的第

一、二順位分任總統、副總統，對於其間的競合關係至為重要。不同產生方式不

僅會影響副總統的憲政地位，且在制度設計上也會有差異。與總統聯名競選或各

自競選者,以其足夠的民主正當性，憲法大多給與副總統繼任的權責，但若是由

總統選後任命，由於欠缺選舉的洗禮，一般只有代行職權的權限，而不給予繼任。 

3. 副總統的職權與功能 

美國為副總統制度創發的地點，但美國憲法本身對於副總統職權的規定非常

的少，對其功能也只有明定總統缺位時的代行或繼任規定。即使美國副總統的實

際地位日益重要，包括總統給了更多的任務與發揮更的影響力，但在憲法上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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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副總統職權的情況依然沒變，結果副總統實質影響力就只能取決定總統的授

權。以美國的例子為指導，雖然有若干國家在憲法中明定副總統的權限，如襄助

總統、兼任部長、參加內閣會議，但大體而言，一般民主國家設置副總統的目的

主要在總統缺位時之繼任，以及總統因故不能視事時之代行職務，並不會在實際

規定上對副總統職權多所著墨。 

徐元龍(2004)整理了副總統可以有的職權內容，包括擔任參議院議長、擔任

內閣成員或部長、總統重要幕僚組織成員、特別明定的副總統義務、也有除備位

外不再有重要職權的規定方式。呂炳寬、黃豪聖(2005)則羅列了副總統的功能，

包括憲政功能、輔佐功能、擔負特定職務之功能、政治平衡的功能、繼任人選選

任之功能、負面功能。 

 

4. 副總統的備位角色 

這是副總統的職權與功能中最重要的一點，此也為其當初設計此職務最重要

的原因。美國副總統職位的設置，直到制憲會議末期才被提出，一般認為制憲代

表之所以終於同意設置副總統職位，可能是基於三種動機：一、需要一位參議院

主席；二、需要一個在任總統萬一缺位的填補空缺方法；三、這是一種易於補選

總統的便利辦法。(徐元龍，2004)但最重要自然是第二項。 

其次，在設有副總統國家中，其憲法規定對於副總統之職權規定雖有部分差

異，但備位角色是一定會明定的。另則作為總統的輔助，其職權多需由總統指派

任命。不過，美國的例子也顯示了副總統職位的重要性，1963 年 11 月甘迺迪總

統遇刺，引起全美震驚，詹森副總統在飛機上宣誓繼任總統，保持了當時的政局

穩定。而自一八三六年以來，美國總統在任身故者已達八人，因而由副總統繼位

者亦達九人，是則所謂備位者，亦自有作用。 

惟上述內容也指出，副總統雖有備位之重要功能，但在平常幾乎沒有任何法

定的權力與職務，其權力與職務要由總統另外授予或是指派，是屬於非正式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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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問題在於，一旦發生總統缺任或不能視事之時，必然為國家之緊急狀態，平

時無事可做、不過問政務的副總統是否可擔此大任，令人存疑? 

5. 副總統的民意基礎與國家元首繼任順位 

前述提到副總統的產生方式是否具有民意基礎的關鍵性。進一步而言，要討

論是否可以接任國家元首職務有關的憲法問題，在權力來源與權力制衡的法理上

至少要考慮以下的因素。首先，在民意基礎下，包括直接民選或間接民選的差異，

亦包括分別選出或聯合競選的差異，又或有副總統是由總統所指定或任命、是否

需要其他憲法機關的同意等。其次，要談論到元首的繼位與代理問題，則又涉及

到閣揆的副署權與國會同意權等等憲法權責。 

首先是權力來源，現代民主政治領導者的權力基礎來自全民之託付，是否有

民意基礎自然最為關鍵，重要的國家憲法機關如國家元首的總統、最高行政首長

的首相、以及國會議長皆具有直接的或是間接的民意基礎。總統制下或半總統制

下的總統，不論是直接民選或是間接民選皆來自全民之託付；內閣制的首相或是

閣楑則是得到國會多數的支持，也代表國家多數的人民支持，一旦失去國會多數

則必須重新大選，取得新民意；在半總統制下的首相或閣揆則有時接近內閣制的

首相，有時則類同於是總統的行政幕僚長，要視多數黨與總統的關係；國會議長

的產生通常都來自國會多數的支持，也具有間接的多數民意基礎。在其中副總統

只存在於總統制及部分半總統制國家，產生方式通常跟隨總統一同聯名競選，少

數則是分開選出，更少見的是由總統指定。其次，則是憲法上具有的副署權問題，

副署權來自閣揆對國家大政的見證權力，尤其是對元首的制衡機制，那麼行政權

的首長是否可代理元首的缺位總統，其法理應予釐清，而行政首長代理元首權後

的副署權應由何人行使則為進一步問題。 

以上所述之重要性在於國家元首備位與代理順序的設定，當國家遭遇緊急危

難時，為防止政權之中斷、政事之停滯，於元首缺位時有明確的繼位程序為處理

國家運作正常的必要條件。在當今平民政治的時代，加上前段對民意基礎的討

論，在共和制國家中國的備位次序似以民選職位為最優先考慮，再者為政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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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機要，繼之為文官體系的公務員，武官系統以及法官系統。 

6. 副總統與總統的關係 

台灣版的民主政體，已是典型平民政治，應賦予平民經驗的思維模式，供以

民間企業的組織方式來比擬，在一個公司之中董事長與總經理代表不同的職務內

容，總經理或是執行長為非股東(非董事)的專業經理人，其位置是否適合代理董

事，進行代理董事長的工作？董事長的日常職責代表董事會，也代表股東大會是

公司團隊的最高決策權力責任者。從國家政體當作企業體來看，副總統為國家備

位元首，等同企業體決策權力者的副手，亦可為國家代表人；相反地，行政院長

為國家最高行政機關首長，等同企業的 CEO 或執行長，所以法理上無法相互代

理。雖商業的少數人屬私人性質，與政治關乎大眾與公共的範疇固然並不相同，

但其達成管理之目標則一，在權責的安排上，應也可以同理思考。副總統在這個

脈絡下思考，應似公司副董事長或公司團隊的副總裁，為總統職務之副手，並在

必要時隨時成為總統之代理人。 

但是，在前述副總統的功能中，有一負面功能的內容，副總統最嚴重的負面

功能可能就在於與總統的對抗上，即副總統挾其政治上的力量，對抗總統的權

威，輕則在政策上不顧意配合，嚴重的話則是取而代之。就權力的觀點出發，這

或許就是有人認為副總統應在平時成為「無聲的存在」的主要理由。從性惡論，

政治的鬥爭面觀之，則不無隨時等待總統死亡或不能視事，副總統總是帶著爭奪

權力的潛在競爭者的負面角色。 

彭慧鸞(1989)的早期研究認為，憲法上副總統的地位主要在於繼位與代行職

權，但在實際憲政運作上，李宗仁副總統於代行總統期間，公開否認蔣中正總統

地位之合法性，引發副總統於代行總統期間發生角色膨脹的問題。此外，平常時

期兼任行政院院長造成角色多元化問題、繼任總統的「名實」問題以及副總統在

黨內的地位等問題。 

副總統的產出過程可能就具有爭議的因子。由於副總統隨時可繼任總統，只

有一個心跳的距離。有鑑於此，總統在心理上會視副總統為潛在的職位取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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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時常發生。在美國黨內競爭總統候選人時，當勝利者為情勢需要選擇黨內實

力者為副總統時，這種緊張更甚。若正副總統兩個職位改為分開選舉，總統與副

總統當選人便可能來自不同政治陣營，在政治衝突激烈的情況下,副總統甚至成

了總統的政敵，若總統施政不當或出現違法情事，如印尼與菲律賓，副總統甚至

成了引導民意要求總統下台的主要推手。 

三、本國副總統的沿革與相關問題 

1. 行憲之後的副總統 

本國從三十六年行憲至今,共有八位副總統,分別是:李宗仁、陳誠、嚴家淦、

謝東閔、李登輝、李元簇、連戰以及呂秀蓮。其中李宗仁曾代行總統職權，嚴家

淦、李登輝為現任總統身故後的繼任者，陳誠、嚴家淦、連戰曾兼任行政院院長。

這種種的類型即可成為豐富的研究標的，何況許多卸任副總統現仍活躍於政界，

有利於研究者得到第一手的訪談資料。 

呂炳寬、黃豪聖(2005) 以其對副總統實際運作的分類來分析本國的副總

統。他們認為陳誠、嚴家淦以及連戰在兼任行政院院長期間，其的憲政地位屬於

輔佐型，因為副總統兼任行政院長期間，行使憲法賦予行政院的權限，有一定的

發揮空間。而李宗仁挾其軍事實力足以抗衡蔣中正，屬於抗衡型，雖在我國的案

例中鮮少出現抗衡型副總統,主要是副總統皆由總統所提名，加上副總統欠缺明

確的權限。而未擔任行政院長但仍受重用的連戰屬於備位型，這是指當副總統獲

得總統信任或是準備成為總統接班人選，副總統往往扮演備位的角色。最後是平

衡型，指未能獲得總統信任且為未能兼任任何職務(無論正式或非正式)，此時的

副總統往往僅止於平衡的功能，例如呂秀蓮、李元簇。 

本國行憲後的副總統是否完全符合呂炳寬、黃豪聖的分類，還有待論辯，不

過其分類模型不失為一個可用的方式，可以進一步在未來的實際訪問過程中，對

我們所訪問的對象加以辨認。另外，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及其運作，先是兵荒馬亂、

軍閥割據，繼而流亡來台、又行戒嚴令加上戡亂時期，至今仍是臨時條款內涵所



 12

延伸的增修條文，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權宜措施，此刻宜標本並治，整合

各方意見制定新憲。為了這個目的，對於當事人的經驗訪談必然是最重要的研究

資料。 

2. 是否可兼任行政院長的爭議 

1996 年連戰以副總統兼任行政院長發生重大的憲政爭議，但在此前，本國

的政治史中早有其他副總統以現任副總統而受命兼任行政院院長。陳誠副總統在

民國 47 年 7 月 15 日至 52 年 12 月 16 日、嚴家淦副總統在民國 55 年 5 月 20 日

至 61 年 6 月 1 日都已兼任過，連戰副總統則是在民國 85 年 5 月 20 日至 86 年 9

月 1 日期間內兼任行政院院長。惟前兩者所在體制為威權時期，是假行憲之名實

則戒嚴或威權管制，並非實質的憲政運作，在這個議題上不是本文關注重點。 

民國 85 年 12 月 31 日，司法院以釋字四一九號解釋則以元首權與行政權分

屬兩個不同憲法機關，並向不同的民意基礎負責的觀點認為副總統不宜兼任行政

院長。後繼的研究者蘇子喬、黃德福(2007)則是認為時空背景不同，憲政體制的

性質的也已改變，若要使本國副總統此一職位發揮其功能而不致被邊緣化，兼任

行政院院長的人事安排，在本國目前憲政體制的架構下其實是可行的人事安排。

並可負擔三個作用，包括 1. 副總統兼任行政院長更能促進總統與行政院之間的

府院協調；2. 副總統實際的職務範圖將因擔任行政院院長而顯得更明確，不再

因為副總統本身職務範圍的無定制化而顯得曖昧不明或可有可無；以及 3. 副總

統將身兼行政院院長的預告可透過正副總統選舉的選票而使其更具有民主正當

性。 

1997 年第四次修憲取消了立法院的閣揆同意權，本國當前的憲政體制與之

前制度具有重大差異，主要是改變了本國憲政體制中的負責機制。在當前此一憲

政體制中，行政院長不再是總統在行政權內部的制衡者，而是聽命於總統、為總

統帶領行政院團隊的行政執行長，與身為備位元首的副總統同樣是擔任輔佐總統

行使職權的角色，(蘇子喬、黃德福，2007)。在 2010 年 4 月報載法務部的政務

次長，乃直接由總統任派。由此觀之，現行憲法的總統制，顯見國家元首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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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首長。那副總統同理推之為最高行政副首長。 

這個爭議攸關未來憲政體制再造時的重要參考，是否要保留副總統職位設計

與其他的配套的設計也與此息息相關，宜作為深度訪談之重要議題之一。 

3. 副總統的功能與存廢問題 

徐元龍(2004)的研究認為副總統一職似可取消設置。因為就法理與國際經驗

來看，設副總統自有穩定政局與持續政策的功能或象徵意義，但不設也並無不

可，只要對於遇總統缺位或不能視事時的代理人與代理程序、代理權限進行規範

即可。 

惟檢視本國的憲政經驗，歷任副總統屢有功能，包括有代行總統職權者 1

位、繼任總統者 2位、兼任行政院院院長者 3位。此外歷任總統也不乏重用副總

統，指派特殊任務者。包括李登輝總統曾經指派連戰副總統擔任「九二一救災督

導中心召集人」；陳水扁總統曾經交付呂秀蓮副總統多項非正式的外交工作，並

且指定其擔任「人權諮詢小組」與「科技諮詢委員會」召集人，在過去提名大法

官與監察委員時，亦指定呂秀蓮副總統為「大法官提名審薦小組」與「監察委員

提名審薦小組」召集人；馬英九總統也指定蕭萬長副總統擔任「監察委員提名審

薦小組」、「考試委員提名審薦小組」、以及「大法官提名審薦小 組」召集人。由

此看來，指派副總統相關工作也漸成憲政慣例。但總的來看，在我國實際憲政運

作上，副總統的實質地位仍視總統對副總統的信任程度而定。副總統可能是一個

完全「沒有聲音的人」，也可能因為總統交付任務而擁有實質權力，而總統交付

的任務或大或小或完全不交付任何任務，完全沒有法定規制。 

副總統的角色應是備位還是副手？以目前的憲政體制來看，法治上僅有對於

備位的少數法條加以規範，在副手功能方面還是以總統是否授權來決定，因而人

治的情況十分顯明，未來若要保留副總統職務，擬應對副手功能之規制化進行改

革。副總統的角色在未來的憲政體制改造中，若要持續維持，其適合的制度配置，

尤其是平時對副總統的國政參贊應如何加以安排，應給予明確的職權範圍，一方

面輔助總統，另一方面熟悉國政，以因應緊急狀態之所需？為本研究的主要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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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若不設副總統，當總統平時無法分身之時，應由誰代理主持會議與出席國

家、國際相關典禮。若民間之企業若董事長無法視事，得由董事代表，因為其人

共同為董事會成員，可代表董事長，但如總經理為行政執行者，似不宜為董事會

或董事長之代表主持董事會或股東大會。同理，以行政首長代理總統也會有主權

代表者(資方)與行政執行單位(勞方)利害衝突的問題。 

在沒有副總統設置的情形下，另一個重要問題即是，以何種基礎來決定何人

有代行總統國政權責的資格？一般而言，總統為全民所選出，其代理或繼任者也

應以民意來源為基礎，如我國行政院長，經 1996 年修憲取消立法同意權後，其

民意基礎消失，即失去代理總統職權的基礎，應以立法院長(國會議長)，具有間

接多數民意基礎的職位，在代理總統職權的順位上，應是優先排序。 

若設副總統，日常又不使其與聞國政大事，若遇代位元首之緊急情況，如何

可以處理全方位之國政，又如何可以服總理及國會議長。另在政治運作的另一

面，副總統不論是由總統提名或是黨提名，或是不同黨提名，皆需透過政治運作

或協商，在多黨政府下甚至需要政黨妥協，如遇政治僵局時，更為成為政治衝突

的來源之一。假設當時 2004 年的大選時，連戰與宋楚瑜因不同黨而聯名當選則

應思為「抗衡」型的搭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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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一、研究途徑與方法 

本文的觀點採用政治學實證主義趨向，亦即認為純法理與憲政制度的討論不

足以理解政治運作的主要部分，並強調以經驗研究的證據理解政治生活的內涵。

對憲政制度的法理面及規範面研究並非本文側重的焦點，如前所述，以往在此議

題上的先行者已著力甚深，故進一步的研究應由法理或政治學理論探討擴大到權

力運作的考量，也就是著重副總統憲政角色的政治分析，就實際上運作的情形，

包括權力的來源、所負擔的任務與功能、實務的問題爭議、以及與總統之間的關

係等進行分析。 

至於資料蒐集方法的策略，依資料特性的不同分為文獻分析法、深度訪談、

以及質化分析法三個方面。 

文獻分析：由於以往的學界，對於副總統的法理討論與制度爭議的研究，已

具有部分的研究成果及歷史文件供後繼研究者參考。將首先檢閱過去國內外關於

副總統憲法角色研究的專著論文，評價並抽繹出其主要內容，做為分析問題的基

礎認識，並以歷史的過程做印證，辨認出在副總統制度運作上的主要問題點，以

有效擬定進一步深度訪談的題綱。 

深度訪談：政治行動者乃是制度結構中有意識的存在，在與制度互動的過程

中，政治行動者塑造了制度，但同時也被制度所塑造。如何理解在某種制度脈絡

下，當事人如何理解制度、評估制度環境，並採取相應的態度與行為準則，離開

職位後對於該職務與相關制度的看法，在本研究中將以深度訪談法來進行資料蒐

集，這也是以往研究所缺乏的主要部分。本研究的目標希望直接訪談曾擔任副總

統職務的政治人物，並以開放式的問題讓受訪者可以充分的表達他們擔任副總統

期間，所遭遇的問題、思考的觀點、採取的策略，並對副總統角色提出適當評估

與建言，特別是如果要保留副總統一職的設置，則應給予什麼職責，以至於是否

存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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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資料分析：除了學理上的探討之外，深入訪談的第一手實證資料的補

充，將可以使副總統運作上的理論與實際得到更充分的理解。如何進行分析？在

理論方面，結合過去對副總統研究之成果，擬定相應之重點題綱，使所訪談的對

象得以對重要議題分別表示觀點，再進行比對分析，以達政治菁英對話、經驗分

享與腦力激盪之效果。 

二、研究設計 

若是依中華民國原先的五權憲法的原則，雖然有總統一職的設置，但與總統

制的總統不同，不應以國家元首兼任最高行政首長，總統應虛位化、中立化，才

能超越三權分立的憲法政府圖以化解憲政僵局。但實際的政治運作卻通常不如

此，在 1996 年第四次修憲過後，我國的憲政體制朝向半總統制的方向修改，而

在立法院對行政院長的同意權的取消後，實際政治運作上的行政權力完全向總統

制傾斜。在這個情況下，應如何面對副總統角色的思考與改革問題？本研究把研

究焦點置於親身參與政治運作的卸任及現任副總統，包括訪問李登輝、李元簇、

連戰、呂秀蓮、蕭萬長等政治家，其中李登輝先生分別擔任過總統與副總統職務，

連戰先生曾陷於副總統是否可以兼任行政院長的爭議，李元簇先生曾被譽為最沒

有聲音的副總統，呂秀蓮女士身為第一任女性副總統，與陳水扁總統關係有親和

也有緊張的時候，蕭萬長先生則為現任副總統，包括各種類型與政局背景，深具

研究的價值。 

另外，也將針對在未來的憲政改革方向下，副總統角色應如何設計來思考。

在這方面將參照林義雄的台灣基本法、以及施明德、許世楷、陳隆志等對台灣未

來憲政體制進行思考與提出方案的學者專家，就台灣未來憲法設計來討論。再

者，討論的原則包括權力分立原則，民主為依歸原則，權力之分配、分享機制，

台灣的政情之實務、習慣及選舉支票之危險，並考量德國、美國、法國、義大利、

蘇俄之經驗，考察全球化下、台灣的中央與地方分權、分工等人文歷史、地理的

背景問題來考量副總統的角色及其存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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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訪問題綱(共同問題) 

1. 請問，您在就任前，您本來認為副總統可能可以扮演什麼角色？有那些權責？ 

2. 請問，在您的任期中，您發現副總統實際在做什麼工作？發揮過什麼積極作

或是消極功能？與您的主要期待有何落差？ 

3. 請問，在您的卸任前夕與卸任後，您認為憲法應賦予副總統那些權責？在憲

法中應如何規制比較妥當？ 

4. 請問您，您覺得過去或現行憲法與法令對副總統的相關規定合理嗎，為什麼？   

若是不合理的話，那些地方不合理，為什麼？ 

5. 請問您，您覺得現行關於副總統的相關規定是否可行？您任職期間，有沒有

遇到什麼問題？ 

6. 請問您，您覺得總統跟副總統的關係會如何發展，為什麼？ 

7. 請問您，您在任職期間，您與當時的總統關係如何？ 

8. 請問您，有人說副總統是要沒有聲音的，也有人說副總統是總統的副手應負

擔更多的國政工作，您的看法是什麼，為什麼？ 

9. 請問您，您覺得在未來的憲政改革中，副總統一職是否應保留，為什麼？ 

10.請問您，任職副總統期間覺得最值得說明的事情是那一件？ 

 

 

研究時程表 

時間向度     4 月            4-5 月                       6-7 月 

分析       文獻分析法      深度訪談                     質化資料分析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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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章節安排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第二節  文獻檢閱 

    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第四節  小結 

第二章  中華民國副總統與各國經驗 

    第一節  各國關於副總統的制度設計 

    第二節  中華民國副總統的沿革 

    第三節  我國副總統制度運作的法制與實際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  副總統角色的政治分析 

    第一節  副總統的功能設計 

    第二節  副總統如何產生 

    第三節  危機時刻的副總統 

    第四節  副總統與總統的權力問題 

    第五節  小結 

第四章  我國副總統角色的理論與實際--深入訪談 

    第一節  副總統可負擔的功能 

    第二節  副總統的權力來源與性質 

    第三節  副總統所需要的備位能力 

    第四節  副總統與總統的相處 

    第五節  副總統的存廢問題考量 

    第六節  小結 

第五章  結論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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